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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 ×××-201×《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结构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12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

划的通知》（2012 年 3 月 26 日），汽车行业标准《客车全承载式车身

结构要求》已列入制修订标准计划，标准制修订工作由长安大学负责起

草，计划编号 2012-0124T-QC，完成年限为 2012 年。 

2、立项背景 

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道路条件的改善，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

长，公路交通在国民经济和综合运输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公路运输快速发展的同时，道路安全状况却不容乐观。 

据公安交管部门统计，2003 年以前，我国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

亡人数一直在 10 万人以上，居世界第一；近年来虽经严格治理，情况

有所好转，但死亡人数仍居高不下。以 2005 至 2011 年为例，全国共发

生因营运车辆（含营运客车和营运货车）肇事导致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简称营运车辆 10 人事故）186 起，造成 2963

人死亡、2997 人受伤，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分别占同期全国

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总数的 82.7%、85.3%和 90.8%。

其中，发生一次死亡 20 至 29 人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32 起，发生一次死

亡 30 人以上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7 起。 6 年间，因营运车辆机件故

障导致的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共 25 起，占同期营运车

辆肇事导致的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总数的13.4%。其中，

2010 年，全国共发生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9521 起，造成

65225 人死亡，254075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9.3 亿；发生一次死亡 5

人以上交通事故 269 起、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特大交通事故 34 起，同比

分别增长 8 起和 10 起，其中营运客车事故多达 17 起，同比增长 5 起；

伤亡人数最多、损失最大的事故类型是碰撞类事故（正碰、追尾、侧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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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滚、坠崖）；在营运客车交通事故中，公路客车肇事 14 起，大型卧

铺客车肇事 4 起，分别同比增长 5 起和 3 起。而 2011 年发生的几起重

大营运客车事故更是触目惊心、伤亡惨重、社会影响恶劣，引起了社会

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继而对客车产品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性要求。 

此外，政府对客车管理的力度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 

⑵ 客车的事故原因很多，除与驾驶行为、车辆本身的主动安全性、

外部环境及运输管理等有关外，还与车身的结构安全性密切相关，没有

安全的车身结构，就不可能降低事故的伤亡程度及财产损失。当前，我

国大中型客车的安全技术要求仍较低，事故发生后与车身结构相关的伤

亡比例较高。提高营运客车安全性是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措施；提

高车辆定型、生产的安全技术要求，是保障营运车辆本体安全的有效途

径；而科学、合理的检测和评价标准，则是保证车辆结构安全的重要手

段。因此，规范客车车身安全结构、统一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对提高

国产客车的安全水平，降低/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经

济和社会意义。 

⑶ 国家标准 GB 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已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发布，201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该标准是我国机动车运行

安全管理、新车注册登记检验、在用车安全技术检验、事故车检验鉴定、

新车定型强制性检验、新车出厂检验和进口机动车检验的重要技术依据

之一，也是我国机动车最基础的技术标准。 

2.国内外现有标准法规及配套情况 

⑴ 国外自上世纪 60 年代就全面开始了汽车车身结构安全研究，并

逐步制定了较完善的汽车安全法规。目前，国际汽车安全法规主要有美

国 FMVSS 和欧盟 ECE 两大法规体系。在这两大法规体系中均对新开发汽

车的车身结构安全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和试验要求，即必须进行实车碰撞

试验和乘员保护装置冲击试验，并以此制订了严格的试验方法和评价标

准。 

在客车车身结构方面，全承载式骨架结构车身技术由凯斯鲍尔公司

于上世纪 50 年代提出，因具有性能优越、安全舒适、轻量化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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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逐步在奔驰、曼、尼奥普兰、博发、伊卡露斯等世界著名客车企

业的中、高档大客车得到了采用。目前，该技术已十分成熟，但至今未

见有关全承载式车身标准规范。 

⑵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汽车特别是有关客车的车身结构安全研究

及标准制定则开展较晚。在标准法规方面，近十几年来针对营运客车的

安全问题开展了客车车身结构强度的标准研究，并于 1998 年参照 ECE R 

66-00 版制定了《客车上部结构强度的规定》（GB/T 17578-1998），但

受当时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所限，该标准仅作为推荐性标准，未能强制

实施。同时，在 1998～2007 年间，我国还针对大客车的被动安全，参

照 ECE R36、ECE R66、ECE R107、ECE R52 和 2001/85/EC《针对除驾驶

员外座位数 8 座以上用于运送乘客车辆的特殊规定》等制定了

GB13094-2007《客车结构安全要求》、GB/T19950-2005《双层客车结构

安全要求》和 GB/T17578-1998《客车上部结构强度的规定》。 

⑶ 随着对客车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自 2010 年开始客标委启动了

对 GB/T 17578-1998 的修订工作（修订稿已通过审查）。此外，最新修

订的 GB 7258-2012 也特别对客车的车身结构安全性提出了特殊要求，

其 11.2.1 规定：“客车的上部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专用校车、

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和未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公共汽车的上部结构强度

应符合 GB/T17578 的规定。……车长大于 11m 的公路客车和旅游客车及

所有卧铺客车，车身应为全承载整体式框架结构。” 

⑷ 交通部自 2004 年开始，在对营运客车的等级评定标准中规定了

高三级客车必须采用全承载式车身结构（JT/T 325-2004），并在具体

实施的实际评定中根据车身的结构特点、车身结构强度有限元分析报告

等采用现场认定方式，按照业内较公认的方法进行评定。 

⑸ 针对近年来重、特大客车交通事故不断发生的现状，为加强管

理，工信部强化了大型客车的安全准入，规定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新上公告的大中型客车必须按照 GB/T 17578 的要求进行侧翻试验；自

2012年 3月 1日开始，车长大于11m的客车必须采用全承载式车身结构。 

⑹ 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 2012 年 9 月 4 发文（中机函【2012】154

号“关于大型客车全承载整体式框架结构有关技术要求的规定（试

行）”），要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对于新型三段式车身结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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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满后，均应采用桁架结构车身型式。” 

⑺ 近 20 年来我国一批客车骨干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已

在部分大、中型客车上采用了全承载式车身结构，不仅极大提高了车身

结构的强度、刚度和安全性，而且降低了自重，节约了能源。 

3.目的﹑意义和必要性 

⑴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什么是客车的全承载式车身结构尚无统一

的标准和定义，亟待规范。 

⑵ 国家相关标准已对客车提出了采用全承载式车身结构的要求，

而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全承载式车身结构的有关标准和规定，致使执

行和操作存在困难。为保证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实施，需要制定有关

的配套标准。 

⑶ 公路客运的交通安全形势要求必须提高客车的结构安全性，而

采用全承载式车身结构是重要途经之一。 

因此，本汽车行业标准《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结构要求》的制定，适

应了我国客车的特殊国情要求和客车技术发展的需要。 

4. 标准编写组组成及主要工作过程 

4.1 编写组组成 

按照工信部下达的 2012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本标准制

订工作的主持单位为长安大学，参加标准制订的单位有安凯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中通客

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国家客车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

任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北

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客车分公司、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

公司、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沃客车有限公司、东风襄阳

旅行车有限公司、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陕西欧舒特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家企业。 

4.2 标准制订的主要工作过程 

2011 年 11 月，向全国汽标委提出项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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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主持单位向全国汽标委提交了包括本标准制订的紧

迫性、创新性和国际性等内容的书面材料，并于 2 月 21 日选派主要参

加单位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参加了工信部组织的标准立项评

审答辩。 

2012 年 3 月 26 日，工信部下文发布了 2012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本标准位列其首。随即，客标委秘书处开始组建标准编写组。 

2012 年 6 月，标准编写组组建完成，共 20 家企业报名参加了标准

编写工作。 

2012 年 7 月～10 月，主持单位全面收集了有关客车全承载式车身

的相关资料，并对国内部分生产全承载式客车企业的产品、工艺、销售

和用户反馈等情况进行了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2012 年 11 月，主持单位提出标准讨论稿初稿，并于 11 月 9 日在

安徽黄山市召开了标准编写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上与会代表详细讨论

了初稿的内容，并对标准的结构、内容和组要条款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主持单位按照第一次工作会议的意

见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讨论稿）》并发送编写组

全体成员单位及其他感兴趣的单位（共 24 家）征求意见。截至 2013 年

3 月底。共收到 10 家单位的书面反馈意见，4 个单位的电话反馈意见，

共 66 条。主持单位对反馈的意见进行了分类、整理，提出了意见，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13 年 4 月 26 日，编写组在山东聊城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共

20 个单位的 26 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主持单位汇报了《征求意见稿

（讨论稿）》的反馈意见及处理建议，参会代表讨论了主持单位根据反

馈意见修改后提出的《征求意见稿（修改稿）》，形成了修改意见。 

2013 年 5 月，主持单位根据第二次工作会议的意见修改了《征求

意见稿（修改稿）》，形成最终的《征求意见稿》，由客标委秘书处在

网上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5.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了如下基本原则： 

⑴ 尽量采用国际先进标准中的相关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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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积极贯彻执行近期发布的国家、行业标准中有关车身结构安全

的有关规定； 

⑶ 以推进和提高国产客车安全水平为目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

超前性。 

⑷ 标准技术内容应努力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技术内容先进、

可操作性强。 

⑸广泛吸收和听取有关教学、科研、设计、制造、使用、管理部门

的意见。 

⑹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应符合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汽车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细则》的有

关规定。 

6.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6.1 范围 

由于没有与本标准相近的国外同类标准参考，且国内对是否需要制

定本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只能参照国内外对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的认识，

以及近年来行业内已形成的全承载式车身结构特点，确定本标准的范

围。主要包括： 

①全承载式车身的术语和定义； 

②全承载式车身的结构要求，包括结构特征、材料特征和典型结

构示意图； 

③工艺特征，包括焊接、装配和防腐； 

④为方便判定，以资料性附录—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结构示意图的

形式提供实施参考。 

6.2 主要技术内容 

汽车的全承载式车身有多种结构形式，如轿车的冲压件组焊车身、

客车的薄壳结构和骨架结构等都可以设计为承载式车身。此外，不管采

用何种结构形式，只要所设计的车身各主要部件都参与承载，且实验证

明符合有关国家安全标准，就可以认为满足要求。但鉴于我国客运的安

全形势，以及实践证明客车采用骨架式全承载车身结构具有较高的侧翻

安全性的事实，从目前我国的大中型客车基本都采用的是骨架式车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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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大中型客车是客运主体来看，制定一项针对大中型客车的骨架式

全承载车身结构评价标准与 GB 7258-2012 和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关

于大型客车全承载整体式框架结构有关技术要求的规定（试行）”）配

套，既是行业管理也是促进产品质量提高的需要。 

作为一项结构的评价和判定标准，其内容的重点应在结构特征和保

证结构可靠性的基本工艺上。为此，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⑴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的结构特征、材料特征及工艺特

征，适用于采用骨架式全承载式车身结构的 M3类客车，其它类型的客车

可参照执行。 

⑵ 术语和定义 

考虑到在 GB/T 4780-2000《汽车车身术语》、GB 13094《客车结构

安全要求》、GB 17578《客车上部结构强度的规定》和 GB 7258《机动

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标准中对车身的众多术语已有定义，因此本标

准只对客车全承载式车身、车身骨架和格栅底架进行了定义。其中，客

车全承载式车身的定义仅限于一种由格栅底架和车身骨架组成的客车

承载式车身。 

⑶ 结构要求 

包括结构特征、材料特征和典型结构三部分。其中，结构特征从主 

要受力部位应形成封闭环和因结构原因不能形成封闭环两种情况、结构 

各构件间的连接方式，以及对在底架前悬架和后悬架处允许采用较大断 

面的整体构件并与相邻杆件采用焊接连接用以安装悬架支架的情况做出 

了规定，体现了大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的基本结构特征。 

对于材料特征，主要规定了车身主要材料的屈服极限下限，以保证 

结构的可靠性。虽然在讨论稿征求意见中有人提出不应将材料限制过死， 

对行业的新材料的应用以及发展不利（比如铝合金材料、碳纤维材料等 

轻量化材料的应用）的意见，但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大客车骨架材 

料都是采用的钢材，为保证车身结构的强度和刚度，有必要对材料提出 

一定的要求。而标准一般 3～5 年修订一次，如果其它新型材料和工艺在 

全承载车身结构设计及制造中得到应用，可及时修订。 

为便于理解和判定，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的典型结构以示意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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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录 A（资料性附录）列出。 

⑷ 工艺特征 

工艺是保证全承载车身结构的基础。对于一种高强度的车身结构， 

其强度、刚度除与结构形态及材料有很大关系外，还与组成结构的各杆 

件的连接工艺有关。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规范一种车身结构来保证客车 

的结构安全性，而这种结构主要涉及到的就是结构形式、材料及工艺， 

缺一不可。 

由于目前国产大、中型客车大多采用钢质薄壁管材组焊而成，在现 

有技术下，只有通过焊接工艺才能保证采用骨架结构的全承载式车身的 

足够强度和刚度。因此，标准中规定“所有杆（管）件的连接应采用气 

体保护焊。其中，除结构限制外，对接处焊缝必须满焊，并列联接处可 

采用断续焊，且所有焊缝均不允许存在焊接缺陷并符合有关焊接规范的 

要求”。 

目前，世界最先进的采用全承载式车身的客车，其整车主要总成件

的安装都在车身骨架和底架结构焊接完成后进行，这种装配工艺可以保

证整车的装配质量。考虑到现阶段我国部分企业的实际情况，标准中没

有硬性规定某一种工艺，而是要求“采用全承载式车身的客车其整车主

要总成件的安装一般应在车身骨架和底架结构焊接完成后进行，若能通

过工装、胎具等保证承载的框架结构尺寸和强度不发生变化，允许整车

主要总成件在车身骨架和底架结构焊接完成前进行安装”。 

由于全承载式车身结构一般由钢质薄壁管材组焊而成，杆件的壁厚 

大多在 2mm 以内，一般不超过 3mm，防腐问题十分重要。目前，国内客 

车企业因规模和工艺不同，采用的防腐保护措施各异。为此，标准中没 

有强调具体采用哪一种防腐工艺，而是规定“客车全承载式车身（尤其 

是焊接区域）应采用有效的防腐保护措施，确保车身材料能够得到良好 

的保护”。 

7. 附录 

为便于理解和操作，标准以(资料性附录)形式举例列出了两种客车

全承载式车身的结构示意图，以供标准实施时参考。 

附录中共有 8 幅图，分别表示了长途、旅游客车和城市客车采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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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式车身的结构示意图（一幅为“底架前、后悬架处采用较大断面整

体构件的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结构示意图”），以及大客车全承载式车身

的封闭环、底架主横梁、6 大车身总成和格栅底架横截面示意图。 

由于制定客车全承载式车身结构标准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无任何可 

以参考的资料，且该标准的实施对国产客车的技术发展影响较大，因此 

众多客车骨干企业参加了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说明了企业对该标准制定 

的重视和关注。此外，在标准制定中只考虑了当前的技术和工艺情况，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会不断出现，而标准一般 3～ 

5 年修订一次，如果其它新型材料和工艺在全承载车身结构设计及制造 

中得到应用，应及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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